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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或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15: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 5月 15日 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4座23楼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郭立志先生。
6、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8日（星期四）。
7、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整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94人，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23,400,3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219,493,931股的56.2204％。

2、现场会议情况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6名，代表公司股份

122,995,3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035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8人，代表股份40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45％。
4、中小股东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0人，代表股份459,40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093％。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
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

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23,316,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8％；

反对 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7％；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935％；反对 8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6535％；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0％。

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194％；反对 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276％；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0％。

3、《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194％；反对 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276％；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0％。

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5194％；反对 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276％；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30％。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0％；弃权 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194％；反对 8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17％；弃权 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9％。6、《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23,308,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

反对 8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2％；弃权 3,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6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303％；反对 8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949％；弃权 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48％。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

反对 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194％；反对 8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76％；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8、《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123,311,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1％；

反对 8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4％；弃权 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922％；反对 8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548％；弃权 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9、《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3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727％；反对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78％；弃权20,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727％；反对 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78％；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4％。
关联股东对该项议案已回避表决。10、《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23,289,0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8％；

反对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3％；弃权2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727％；反对 9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78％；弃权 2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4％。11、《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123,291,2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6％；

反对1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4％；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5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516％；反对10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48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信达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1、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信达会字[2025]第129号
致：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了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下称“本
次股东大会”），并进行了必要的验证工作。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
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下称“《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下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
意见书。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媒

体上刊登了《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前述通知列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现场会议召开时间、网络投
票时间、股权登记日、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开方式、会议出席对象、会议审
议事项、现场会议登记事项、会议投票程序等事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
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2024年5月15日下午15：00，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按照前述通知，在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4座23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上
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5日9：15－15：00。

经信达律师审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召开

并发布公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6名，代表公司股份122,995,37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6.0359%。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并行使投票表决权的资格合法有效。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有效表决的股东共88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40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45％。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
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其身份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认证。

综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
理人共94人，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123,400,376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56.2204%。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除上述公司股东外，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
列席了会议，信达律师参加并见证本次股东大会。

信达律师认为，上述人员有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
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信达律师验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需要审议的议案共 11项。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前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并按《公司章
程》和《股东会规则》等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向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资料，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的表决结果，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有效表决通
过，具体表决结果如下：1.《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23,316,2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8%；反对8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57%；弃权 3,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5,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6935%；反对 81,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535%；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2.《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对8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3,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194%；反对 8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76%；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3.《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对8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3,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194%；反对 8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76%；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4.《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对8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3,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194%；反对 8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76%；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对82,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0%；弃权 2,2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194%；反对 82,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017%；弃权 2,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89%。6.《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123,308,1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3%；反对8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2%；弃权 3,1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5%。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67,2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9303%；反对 89,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949%；弃权 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748%。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123,315,4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2%；反对81,9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4%；弃权 3,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4,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5194%；反对 81,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76%；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8.《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同意123,311,6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81%；反对85,7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4%；弃权 3,0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70,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6922%；反对 85,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548%；弃权 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0%。9.《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348,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727%；反对90,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78%；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4%。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4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727%；反对 9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78%；弃权 2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4%。
关联股东对该项议案已回避表决。10.《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123,289,0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98%；反对90,4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3%；弃权20,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48,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5.7727%；反对 90,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778%；弃权 20,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94%。11.《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 123,291,27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16%；反对109,10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84%；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 350,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516%；反对 109,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48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工作情况的述职报告。
信达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信达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信达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信达会字[2025]第129号）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签字律师：
李忠 陈佳民

韩中评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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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5月
15日 15:00-16:30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参加“2025年上
海辖区上市公司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活动，现将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公
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5月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关于参加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
公司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17）。公司董事长兼总
裁周传有先生、独立董事邹荣先生、独立董事金宇超先生、联席总裁吴竹平先
生、财务总监吉超先生、董事会秘书徐敬云先生出席本次业绩说明会，就公司经
营成果、财务状况、发展战略等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
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答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相关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相关问题及回复情况如下：
1、问：请问公司2024年营收情况如何？是否完成预期?
答：您好，2024年公司继续深化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国际与基础教育、成人

教育四大板块业务战略布局，实现营业收入 12.30亿元，较 2023年同期增长
27.32%。

2、问：您好，请问公司今年有扩展其他业务的打算吗？
答：您好，公司组建成人教育事业部，积极探索老年兴趣教育培训、老年文

旅等银发经济业务。
3、问：请问公司净资产较去年底减少的原因是什么？
答：您好，主要系为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切实履行社会责任，公司于2024

年2月-4月使用自有资金7,855.48万元，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8,866,330股，导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去年年底有所减少。前
述回购股份按照相关规定处置后，公司净资产将相应增加。

4、问：请问公司2025年的战略规划是什么?
答：您好，2025年公司将保持战略定力和战略耐心，依托双曲线战略框架，

推进业务优化提升与开拓发展，在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的基础上追求高质量发
展，快速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素质教育业务将聚焦素质素养核心
市场，通过入口班、OMO教学等方式持续开拓市场，推动业务规模化拓展，提高
用户价值，提升市场占有率；职业教育业务将重点拓展产业学院建设，深化产教
融合模式创新，构建“学历教育+职业培训+产教服务”三位一体的职业教育生态
体系；国际与基础教育业务将继续聚焦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重点发展“托管
办学、合作办学、科创实验室建设与合作”等业务，并开拓科创竞赛、暑期夏令营
等业务，同时依托英美等海外学校及教育基地资源，持续拓展海外留学前后端
服务；成人教育业务将进一步开展在校大学生及在职人群学历和职业技能提升
相关业务，以上海为核心逐步向全国市场迈进，同时将重点探索老年兴趣教育
培训、老年文旅等银发经济业务。

5、问：公司有增厚净资产的措施吗？
答：您好，公司将继续深化素质教育、职业教育、国际与基础教育、成人教育

的四大板块业务战略布局，通过持续提升产品力和教学质量，持续强化人才队
伍建设和智能化建设，加强精益化管理和精细化运营，关注业务价值和业务健
康度，建立健康有效、可持续增长、可持续创造利润的业务体系，推动业务高质
量发展，同时，公司将综合考虑证券市场行情等因素，择机出售2024年度回购的
股份，增厚公司净资产。

三、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通过 https://roadshow.sseinfo.com/singleCompany/32579/661查看本

次业绩说明会上互动交流的具体内容。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业绩说
明会，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
衷心感谢！

以上事项，特此公告。
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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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南洋昂立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上海辖区上市公司年报集体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公司拟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的有关规定，需要公司可转债停止转股。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
如下：

证券代码

113039

证券简称

嘉泽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5/21

停 牌 期
间

停牌终止日 复牌日

权益分派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2025年 5月 2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期间，本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

一、权益分派方案的基本情况
2025年4月15日，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同意公司2024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派发现金股利，共计派发现金股利 243,435,
218.2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年度。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
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2024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公司可转债处于转股期，为方便测算，假设以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总

股本2,434,352,182股为基数，拟向公司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约1.00元
（含税），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0元（含税）。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3月 26日披露的《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根据《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
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嘉泽转债”当
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25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和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25年5月21日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嘉泽转债”将停止转

股，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嘉泽转债”恢复转股，欲享受权益分派的
可转债持有人可在2025年5月20日之前（含5月20日）进行转股。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951-5100532
特此公告。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601619 证券简称：嘉泽新能 公告编号：2025-042
债券代码：113039 债券简称：嘉泽转债

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时

“嘉泽转债”停止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300943 证券简称：春晖智控 公告编号：2025-047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股公司获批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参股公司
浙江春晖仪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晖仪表”）通知，春晖仪表终止挂牌
于2025年5月16日生效（股转函[2025]731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持有春晖仪表股份 16,023,266股，占春晖仪表总
股本的 38.69%。春晖仪表目前正在按照有关规定办理终止挂牌手续，其股票
自2025年5月16日起终止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

春晖仪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不会影响其正常业务的
开展，亦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春晖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300859 证券简称：西域旅游 公告编号：2025-014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将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
全景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
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
（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
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 15:00-17:30。届时公司高
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
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
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西域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77 证券简称：天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5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新疆辖区上市公司2025年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

司”）将参加由新疆上市公司协会根据新疆证监局工作部署，联合深圳市全景
网络有限公司举办的“2025年新疆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
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
（http://rs.p5w.net），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
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周五） 15:00-17:30。届时公司高管
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5日

本公司及公司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 15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5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剑敏。5、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6、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白芒松白公路百旺信工业区五区19栋
二楼会议室。7、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1人，代表
股份 91,830,8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8081％（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已经剔除公司 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份 1,300,000
股和回购股份专用证券账户所持公司股票的股份478,000股，下同），其中：

（1）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91,36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8.4587%。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6人，代表股份 466,2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3％。

（3）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去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77人，代表股
份466,5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9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6人，代表股份466,22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3493％。
出席和列席本次会议的其他人员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广东华

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表决结果

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1,781,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4％；反对 3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2％；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1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539％；反对 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08％；弃权1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153％。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91,781,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4％；反对 4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17,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539％；反对 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74％；弃权2,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87％。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91,783,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1％；反对 34,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2％；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18,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7754％；反对 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3308％；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937％。

4、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91,781,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9％；反对 4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4％；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16,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3467％；反对 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174％；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9％。

5、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91,795,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17％；反对 3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8％；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31,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4548％；反对 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380％；弃权 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2％。6、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780,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53％；反对 3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16,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396％；反对 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380％；弃权1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224％。7、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1,793,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95％；反对 3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429,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0261％；反对 3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380％；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周玉梅律师和李世琦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形成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
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2025
修订）》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华盛昌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证券代码：002980 证券简称：华盛昌 公告编号：2025-023

深圳市华盛昌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889 证券简称：ST中嘉 公告编号：2025-33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办公地址

和投资者联系地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已

于近日搬迁至新的办公地址，办公地址和投资者联系地址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变更前办公及投资者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8号网信大厦B座7层；
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146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26层。
变更后办公及投资者联系地址：
北京市石景山区苹果园路28号院前海人寿大厦B座15F；
秦皇岛市海港区河北大街146号金原国际商务大厦26层。
上述变更后的办公及投资者联系地址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正式启用。除上

述变更外，公司注册地址、投资者联系电话、传真及电子邮箱等信息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中嘉博创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6日


